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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2011年 10月 19日消息 

 

衛生局稱《實習醫生的招聘及培訓》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有助制訂

整體醫生人力資源規劃 

 

對於審計署公佈《實習醫生的招聘及培訓》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衛生局承

認在培訓醫生方面回歸初期確有減慢並存在不足，同時又認為確有需要制訂一份

高度綜合的整體醫生人力資源規劃文件，對此，局方一直不斷地進行析和研究，

但制訂醫生人才培訓與設施規劃必須根據服務需求而訂，服務需求又必須與社會

發展、人口變化等諸多因素相聯繫。因此，制訂一個與澳門整體人口政策、經濟

發展規模及總體城市發展規劃相配合的高度綜合的醫療人力資源規劃是必要的，

但在上述規劃性文件尚未公佈的情況下，衛生局已因應本澳社會和經濟的急劇發

展進行相應評估、分析和採取應對措施，同時預見某些地區人口的遷移所引起的

改變，作好了增加醫療服務的規劃，當中包括因應需求積極擴大護士招生名額；

2010年制訂《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規劃未來十年的醫療設施的興建進度，並

隨即開展評估未來醫生人力資源的需求及研究實習醫生的培訓方案；與此同時，

經過多次內部諮詢、反覆討論後，制訂了一份較為接近未來發展需要和具操作性

的醫生人力資源規劃初步方案，並經已向外公佈。  

經初步評估，在 2012 至 2020 年期間，因應初級衛生保健網絡發展項目，包

括重建現有衛生中心、增建新衛生中心及填海區增設衛生中心等，以及專科衛生

護理發展項目，包括仁伯爵綜合醫院急診大樓、專科大樓、路環崗頂傳染病康復

中心、離島急症醫院、離島康復醫院、離島綜合醫院等的規劃，在未來十年衛生

局共需要普通科及專科共 416 名醫生。為配合未來落成的醫療設施及補充退休醫

生的需要，制定了初步培訓計劃，2011至 2020年衛生局計劃培訓 265名專科醫生。 

 

1. 回歸初期，培訓減慢，存在不足 

值得指出的是，實習醫生是衛生局醫生的主要來源，局方對實習醫生的培訓

非常重視。衛生局人員本地化始於 1985年，至今，衛生局大部分醫生是本地培訓

並已成為衛生局的主要力量。而開考實習醫生需要從服務需求、人力資源的配對



2 

和結構，以及未來發展等因素考慮。事實上，經過回歸前較為密集式的開考後，

回歸後衛生局專科醫療服務系統內的醫生人員需求已有所緩和。 

2010年，仁伯爵綜合醫院有 549張病床，參照香港醫院管理局提供的病床與

醫生比例為 100：28之標準，即只需要 153名專科醫生，而仁伯爵綜合醫院有 204

名專科醫生，顯示醫院專科醫生已充分滿足現時的需求。但衛生中心的普通科醫

生人手略有不足，故此仍有需要進行全科實習醫生的開考。 

然而，隨着賭權開放，面對社會急速發展，衛生局未能及時準確預測醫療服

務需求增長速度，而加快醫生培訓力度，此方面衛生局當時確實存在不足。 

2.總結經驗，修訂制度，重新規劃 

但在總結經驗後，衛生局已從修訂制度、重新規劃這兩個方面來制訂醫生的

人力資源政策。 

首先，在修訂制度方面，實習醫生培訓制度自 1999年修訂後己沿用超過 10

年，增加了外地專業人員參加專科培訓的考核，提升公平性和透明度。經過多年

的實踐，為使本地區的醫學專業化和專科化，衛生局著手修訂有關制度。而實習

醫生培訓制度的修訂主要是考試制度和實習形式的轉變，預計法規最快年底可獲

通過。 

其次，在重新制訂人力資源規劃方面，2010年，特區政府通過了醫療系統建

設方案，並落實了離島醫療綜合體的選址，衛生局隨即重新展開人力資源的諮詢、

評估和討論，著手制訂了未來十年的醫生培訓和人員配備計劃。此外，近期衛生

部門亦已完成草擬醫務委員會行政法規，即未來本澳的專業資格評審和醫生培訓

已有較為明確的規範和制度，有利人員規劃的擬訂。 

根據最近有關報告，在人力資源的領域中，醫療人力資源規劃最為複雜，也

最需要高層次的協調；同時，醫療專業人員需求的預測工作並不簡單，有需要以

龐大的、包括過往及現在的人力資源數據庫作基礎，亦需要了解醫療服務的需求，

再加上相關人士的參與及專業意見的提供，方能作全面的分析。此外，報告內亦

披露無論是香港或其他西方先進國家，在進行醫療人員的人力規劃時，同樣遇到

不少困難和不足之處，包括以過往情況作分析理據，缺乏前瞻性的考慮；忽略其

他範疇的醫護人員；缺少大量數據的支持；教育機構與醫療機構之間缺乏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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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合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現時衛生局主要根據病床數粗略推算未來所需的醫生數

目，所以當建設方案進一步落實後，將因應服務需求、科室發展及高端醫療器械

運等因素再作切合實際的考量，同時結合仁伯爵綜合醫院與離島醫院的功能定位

進行人力資源需求的內部評估，反覆討論、檢討和調整上述規劃中的醫生培訓數

目。 

衛生局指出，無論是醫療衛生人才培訓，還是設施規劃，均需多方參與，詳

加考慮和分析，再加上醫療衛生規劃往往涉及專業人才，因此並非容易之事，亦

難以在短期內完成。即使現時衛生部門已制訂了上述的醫生人才培訓和設施規

劃，但仍需視乎社會的發展、人口的變化等因素因時制宜地作出修訂。 

而全科實習和專科培訓一直以來都是衛生局培訓人員的最主要途徑，相關的

人員培訓制度已沿用多年，且逐步由本地培訓的醫生主導。衛生局醫生的人員規

劃一直都是根據醫療系統和相關制度的發展與變化而訂定。 

2003年 SARS疫情過後，衛生局因應醫療設施不足而進行擴建和重建規劃，研

究擴建急診大樓和興建專科大樓，並於 2006年進行了全科實習開考；與此同時，

局方已啟動醫務人員制度的修訂工作，其中包括實習醫生培訓、私人執業牌照等

制度。 

2008年，按照衛生局實習醫生培訓委員會的意見，衛生局已重新開展全科實

習的開考。2010年初，特區政府落實離島醫療綜合體的選址後，局方隨即開展人

員規劃的研究，不斷討論和修訂培訓的力度，並已制訂了培訓方案。 

2011年，隨著醫務委員會和實習醫生培訓制度的起草和修訂進入最後的立法

階段，衛生局因應有關制度的變化，重新研究、佈置和制訂了未來的人員需求規

劃，是一個較為接近未來發展需要和具操作性的方案。 

最後，衛生局強調，將對實習醫生的培訓工作進行認真和深入檢討，不斷完

善相關的培訓機制和工作，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保障市民的身心健康。 


